
公 告 

受文者：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全體教師 

主  旨：公告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注意事項，敬請配合辦理。 

說  明： 

一、開始上課日期：113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 

◆ 課程介紹及正式開始授課：第一週起即應正式開始授課，除課程介紹說明

外，並請正式開始授課。 

二、行事曆：下載路徑：本校首頁➔關於實踐➔行事曆；亦可以 google 帳號匯入學

校的行事曆。本校施行 17 週+1 週次之彈性教學，請詳閱「六、教學計畫表」。 

(一)路徑：本校首頁 ➔ 校務系統。 

(二)首次登入之教師，登入帳號：教職員之員工編號，預設密碼為大寫身分證字

號（新聘教師員工編號，請洽聘任單位或人資處查詢）。 

(三)教務資訊系統路徑：校務系統 ➔ 教務資訊模組 ➔ 教務資訊系統 

四、本校訂有「教師教學活動實施要點」，重點摘要如下： 

(一)應準時到課、不遲到早退。 

(二)應實施課堂點名措施，並於課後一週內至本校校務資訊系統完成點名登錄作業，

以避免學生上課出席紀錄與事實不符時所衍生的爭議與責任問題。 

(三)各課程應依表定時間及地點授課（含補課），勿以「提交報告後即下課」、「網路

提交 報告」、「讓學生各自（分組）執行實務調查」等非實際授課之方式進行。 

(四)教師如有請假調補課，補課日期應於提出請假申請日期之後，不得提前實施補

課(即：不得先補課後再補請假)。 

五、本校訂有「校外教學實施要點」，重點摘要如下： 

(一)校外教學活動應與課程內容及教學目標直接相關，並明載教學計畫表中。 

(二)應於出發前兩週提送申請，並於活動後一週內繳交學活動紀錄表。 

(三)合併其他週次進度於同一參觀活動，至多兩週，且不得低於應上課時數(不含

交通往返時間)。各課程每學期至多 3次，如有特殊需求者，另於申請時說明。 

註：擬提案修正為「應於出發前一週提送申請」，待法規修正後另行公告。 

六、教學計畫表：  

(一)本校 18 週課程採 17 週「+1 週次之彈性教學」，詳請參閱附錄 pp.1-4。 

(二)請於「備註」欄提供和學生的溝通管道（如 E-mail、Line、FB）。 

七、期中、期末考試：採隨堂進行（考試或照常上課）；試題印製與領取、學生考試

請假、補考等說明，請參閱附錄 pp.5-6。 

https://ap.usc.edu.tw/sso/Login.aspx


八、授課學生名單與期末成績：於學期第 4 週的週二起即可利用「CA0425-點名暨記

分簿列印」下載正確之名冊（詳請參閱附錄 pp.7-9）。 

九、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行事曆第 9 至 12 週受理學生網路申請，授課教師可透過

「CA0425-點名暨記分簿列印」或「出缺勤維護」查詢學生停修狀態。（詳請參

閱附錄 p.10） 

十、講義、小考送印說明：（詳請參閱附錄 pp.11-12）。 

為盡環保責任，建議善用 Tronclass 教學平台上傳講義資料或進行線上測驗。如有

印製需求，可利用「TC0119-講義/試卷印製申請」。 

十一、教師授課、請假、調課、校外教學及補課（詳請參閱附錄 pp.13-14）。 

十二、期中教學回饋：（詳請參閱附錄 p.15） 

教師進入校務系統在「待辦事項」區，即可看到待回覆學生意見通知；或是依循

下方路徑進入教學意見即時回饋回覆學生意見。 

十三、期末教學評量：本學期評量日期為 113/12/9(一)～113/12/27(五)，請協助向同

學宣導依規定時間踴躍上網填答評量。 

十四、學生預警相關注意事項（詳請參閱附錄 p.16）。 

 任課教師 各班導師 

先期輔導填報 ------------ 113/9/9(一)～113/9/23(一) 

期初預警填報 113/10/7(一)～113/10/21(一) ------------- 

期中預警輔導填報 113/11/11(一)～113/11/25(一) 113/11/11(一)～113/12/09(一) 

十五、教師教學相關獎勵機制 

本校有以下幾項專任教師教學相關獎勵機制：教學優良獎、教師指導學生參與校

外競賽獎勵、教學創新教材與課程獎勵、遠距教學課程獎勵，相關辦法請參考教

務處註冊課務二組和教學發展二中心網頁。 

十六、數位教材上網與使用(Tronclass 教學平台)：（詳請參閱附錄 p.17） 

(一)路徑：本校首頁 ➔ Tronclass。 

(二)登入帳號/密碼：同校務系統。 

十七、電子郵件信箱： 

各項通知都會透過發送電子郵件至每位教師的專屬信箱 (教師自設之帳號

@g2.usc.edu.tw)，請教師多多利用，尚未申請本校 email 帳號的教師，請洽本校圖

書暨資訊處資訊服務二組（07-6678888 轉 3154） 

十八、重要議題宣導及其他注意事項：（詳請參閱附錄 p.18） 

(一)請教師協助向學生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尊重性別平等。 

(二)教師應準時到課、落實點名、於課後指導學生進行課後一分鐘清潔活動等。 
 

實踐大學教務處 敬啟 

11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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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表 

1、 作業時程： 

★為配合選課作業時程，請務必完成所任教科目之教學計畫表填寫，以利學生於選課前

查詢課程資料。 

★系統截止輸入時間為(113/9/6)。 

★逾期未輸入或未完整填寫者將會列紀錄於評鑑資料，請老師留意。 

2、 輸入路徑： 

教務資訊系統➔課務作業➔TC0102-填寫教學計畫表(Teaching plan) 

3、 +1 週次彈性教學說明 

1. 18 週課程採 17 週「+1 週次之彈性教學」，請老師規劃 18 週課程教學內容。 

2. +1 週次之彈性教學活動，請登載在教學計畫表第 18 週次欄位(教學進度主題、單元、教

材..等)，以便學生遵循，且避免日後之爭議；彈性教學可以安排自主學習（含數位學習）、

探究、實作與專題、或補救教學、考試等多元之學習活動，成果可計入學期成績。 

   例 1 

第 17 週  期末考 

第 18 週  彈性教學：於第 9 週~第 12 週期間至 Tronclass 教學平台查閱財報

議題探討之自主學習影片清單，完成學習並繳交報告。 

   例 2 

第 17 週  期末考 

第 18 週  彈性教學：於 10/4 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於 12/15 前完成心得報告繳交。 

 

4、 本學期新增「 聯絡方式」欄，請提供和學生的溝通管道（如 E-mail、Line、FB），亦建

議善用本校 Tronclass 教學平台公告課程相關資訊，以供學生查詢。 

5、 課程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關聯性調查(可複選)，請再次檢視是否完成。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參考資料：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sdgs.un.org/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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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學計畫表編寫之重點提醒： 

★各週次授課進度與內容應具體，勿僅列章節編號。 

★詳列評量方式、評分方式標準及配分，避免產生成績評定不公平之爭議，對學生公告

後具契約效力，不應隨意更動。 

★授課課程若有「自編教材」，請勾選「自編教材」欄，以利後續填報智慧財產權檢核指

標作業。 

★課程進度規劃與安排，請留意行事曆上公告之放假日。比對行事曆，若課程適逢假日，

請依本校行事曆假期名稱如實填寫即可；113-1 學期行事曆上公告之放假日： (9/17)中

秋節(放假一日)、(10/10)國慶日(放假一日)、(1/1)開國紀念日(放假一日)、(1/23-2/3)共同

休假日。 

★檢核教學計畫表填寫是否有缺漏：https://ap.usc.edu.tw/EAS/EASB/AA0112Detail.aspx 

(有在列表中即表示尚有部份項目未完成填寫)。 

7、 其他事項： 

★教學計畫表的中英文課程概要內容，若發現疏漏或非本課程資料，請洽開課單位更正。 

★多位教師授課及合授科目，請依學系安排之主開課老師上傳教學計畫表及維護。 

★密集式課程教學計畫表 18 週進度填寫方式，請依實際上課週次進度填寫內容。 

★教學計畫表所有欄位均為必填，輸入步驟及說明： 

 

https://ap.usc.edu.tw/EAS/EASB/AA0112Detai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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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期末考試 

1、 行事曆不再列「期中考週」： 

依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110.12.28)決議，因期中考、期末考試皆已改

為隨班進行，尤其期中考試之安排並非全部安排於第 9 週，為避免學生因行事曆表列而誤

會，疏忽實際安排的期中考試，取消於行事曆中公告期中考試時間。 

2、 期中、期末考試採隨堂進行測驗：所有課程照常上課不停課。教務處不安排試程，不張貼

考試座位表，請任課教師將相關規定載明於教學計畫表、於課堂公告予學生週知，並依規

定方式進行。請老師依據應上課時間安排考試及相關規劃，勿因考試結束即提早下課，建

議可以於考試開始前或結束後安排複習或學生學習回饋等。 

3、 違規處理：各項考試之進行，學生皆須遵守本校學生考試規則，請老師於考試前向學生提

醒相關考試規定，若發現考生違規： 

(1) 請注意並記錄：人、事、時、地、物、過程、處理情形。 

(2) 應先告知考生將依違反考試規則議處，並沒收事證。  

(3) 經查核確認後，詳記違規時之狀況，含時間、考生行為、事證、位置、處理情形

等，並將違規紀錄告知考生，確認考生無異議。 

(4) 違規紀錄範例如下： 

《案例 1》約 10:42 給考生簽名時發現該生舉止異常，故查獲其夾帶小抄(1 張)握於手中，

已告知該生違規，將依考試規則議處。 

《案例 2》該生夾帶小抄(1 張)，壓在鉛筆盒下面，因露出小抄一角而於 9:05 時被查獲，

已告知該生違規，將依考試規則議處。 

《案例 3》11:10 該生有偷窺行為，予以警告後仍制止不聽，又再次發現其偷窺行為，已

告知該生違規，將依考試規則議處。 

《案例 4》該生手機響(置於身上口袋，且未關機)，故發現該生違規隨身攜帶手機入場，

但未發現有作弊行為，已告知該生違規，暫時保管手機後發還，並將依考試

規則議處。 

《案例 5》該生使用手機作弊(正在看)，手機中有考試相關資料(微積分程式….)，已告知

該生違規，暫時保管手機後發還，並將依考試規則議處。 

以上凡無法檢附事證者(例如手機)，可於詳細記錄所見手機畫面內容後，請違規考生簽名存證，如

有無法處理事項，則應通知註冊課務組協助處理。若僅手機鈴響而手機非隨身攜帶、非帶至座位區

者，只要予以警告並關機，可不列為違規。 

4、 學生考試請假及補考：學生因病住院或不可抗力事故未參加考試，應依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請假；經請假核准者，得補考一次。補考時間與命題方式等由任課教師自行訂定。補考學

生應於任課教師規定時間參加補考，請教師自行與學生約時間進行補考，補考時間應於每

學期任課老師上網登錄學期成績截止日前完成，以利成績準時上傳。 

5、 補考成績計算：本校學則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學生補考成績，請假類別為公、喪、產

與住院病假者，按實得成績計算，餘以八折計算。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2907910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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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試題印製與領取： 

★系統申請路徑：【校務系統】教務資訊模組/教務資訊系統(新版) /課務作業/【TC0119-講

義/試卷印製申請】 

★需學校協助印製者，請於考前一週提出申請並將需印製之試題原稿及二聯式送印申請

單送至註課二組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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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學生名單 

1、 下載路徑：校務系統 ➔ 教務資訊模組 ➔教務資訊系統➔課務作業➔「CA0425-點名暨

記分簿列印」。 

2、 113/8/26-113/9/13 為學生第二階段「必修、選修課程」網路即時選課時間，選課名單會有

所變動，請教師隨時透過「CA0425-點名暨記分簿列印」查詢或列印最新的選課名單。 

3、 「授課學生名單」若選課人數低於開課人數，仍需照常上課，需待 113/9/13 審核制課程加

退選結束後，再由各開課單位統計是否有課程因選課人數不足而確定停開。 

4、 加退選作業結束後，正確之「點名暨記分簿」於每學期第 4 週的週二開放下載。 

5、 老師下載正確記分簿後，請以該記分表落實點名，記分簿如有問題(學生有選課但不在名

單上或沒選門課，但出現在名單中)，請老師儘快與註冊課務二組聯絡。 

6、 每學期行事曆第 9 至 12 週為學生辦理停修時間，授課教師可以透過「CA0425-點名暨記

分簿列印」或「TC01011-教師授課一覽表」中，學生人數（或新增缺勤紀錄），點開名單

即可以檢核學生申請停修之狀態。 

7、 點名(學生出缺勤)：學生請假出勤相關問題，請洽生輔二組承辦人蘇老師(分機 3223)。 

★學生請假申請： 

若學生因故未到課，須於 7 日內完成請假手續，非生理假、非心理不適假須檢附相關證

明。缺曠紀錄以「教務資訊系統➔課務作業➔CC0112-學生缺曠課達 1/3，學期成績 0 分

查詢」為準。 

★為提升本校學生出席率，請所有專兼任教師落實上課點名，並於 7日內進入系統點名(新

增缺曠紀錄)，以便學生了解缺、曠課情形，對學生家長也能提供學生學習狀況。學生對

缺曠紀錄有疑問者，得申請修正，授課老師可於授課日期後兩週內申請更正。 

★ＮＥＷ！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評定及核算規則」（112年 2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缺課請假不扣減操行分數。【但仍有缺曠達 1/3 該科 0 分之規定，如下說明】 

★學生任一科目缺、曠課時數達該科全學期授課總時數三分之一者，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

計（授課總時數一律以 18 週乘以該科每週上課時數計算）。 

★學生得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請假，假別分類： 

序號 列入缺曠紀錄 不列入缺曠紀錄 

1 事假 女性學生因懷孕或哺乳幼育之事假 

2 病假(一般病假/心理不適假/住院病假) -- 

3 -- 生理假 

4 -- 產假、陪產假 

5 婚假 -- 

6 -- 喪假 

7 -- 公假 

(法規：請點我→生活輔導二組→學生操行成績評定及核算規則、學生請假規則) 

https://students.usc.edu.tw/p/405-1061-4718,c488.php?Lang=zh-tw
https://sls.kh.usc.edu.tw/p/412-1015-55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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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學期成績 

1、 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期限內上網登錄學期成績，逾時系統將自動關閉。逾期未完成成績登錄

者將列入遲交紀錄，並記載於「教學評鑑表」及「教學檢討表」。 

2、 多位老師共同授課科目之成績，由該科主開課教師負責登錄(請洽開課單位確認主開課教

師)。 

3、 如遇學生期中、期末考試請假，請教師依據學生提具之請假證明，自行與學生約時間進行

補考，補考時間應於每學期任課老師上網登錄學期成績截止日前完成，以利成績準時上

傳。補考成績應依本校學則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辦理，請假類別為公、喪、產與住院病

假者，補考成績按實得成績計算，餘以八折計算。 

4、 學生學期成績結算，請教師依實際狀況核算成績： 

★如遇學生期末考試缺考且未完成補考，請依學生學習紀錄(未含期末考分數)核算成績。 

★無論學生缺曠紀錄，學生皆有參加該科考試(或請假補考)之權利，本校並無扣考1之規定，

請老師務必依學生學習紀錄核算成績，勿直接輸入零分。學生缺曠課時數登錄至期末考

週，若經學務處結算確定其缺曠課總時數達該科全學期授課總時數三分之一時，將統一

由學校登錄為零分(請老師勿自行判斷並自行直接輸入零分)。 

5、 任課教師更正成績時，如非明顯誤填、輸入錯誤或出於明顯之計算錯誤時，案件將提報教

務會議討論，且任課教師須親自出席說明。 

6、 成績遲交與更改，均會列入教師之教學檢討與升等考核，請務必謹慎處理。 

7、 學期成績登錄說明： 

路徑：校務系統 ➔ 教務資訊模組 ➔ 教務資訊系統(新版) ➔ 成績作業 ➔ TD0101-期末

原始成績登錄處理 

輸入方式：※成績送出後，無法再修改 

方法○1 ：直接鍵入 

方法○2 ：Excel 上傳 

選擇 Excel 上傳 ➔ 下載計分簿 ➔ 計分簿完成輸入後點選上傳  

➔勾選左側修改欄位「修改□」➔ 存檔➔ 點選鍵入/送出➔確認無誤按成績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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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3 ：Tronclass 最終成績介接至校務系統 (新增功能) 

(此功能需完成○3 -1、○3 -2 之步驟，才算「成績送出」完成) 

○3 -1  Tronclass ➔ 我的課程 ➔ 選擇課程 ➔ 左側功能列表點選成績  

➔ 於最終成績輸入學期成績 ➔ 按送繳最終成績  

(請注意：Tronclass 送繳最終成績僅限一次，且不代表成績已送出，務必再至

校務系統「TD0101-期末原始成績登錄處理」) 

○3 -2  校務系統 ➔ 教務資訊模組 ➔ 教務資訊系統(新版) ➔ 成績作業  

➔ TD0101-期末原始成績登錄處理 ➔ 選擇 Tronclass 匯入  

➔ Tronclass 已送繳成績匯入 ➔ 勾選左側修改欄位「修改□」  

➔ 存檔 ➔ 點選鍵入/送出 ➔ 確認每位學生成績無誤後，按成績送出 

8、 請確認成績確實「送出」，而非僅為「暫存」，且『無需』列印紙本成績單送交學校。 

9、 考卷、成績考評、計分冊等相關紀錄，請教師自行保存一年，以備學生申請成績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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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請停修課程 

1. 為顧及學生於加退選課程截止後，因特殊情形無法繼續修習課程，本校訂定「實踐大

學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辦法」，每學期辦理停修時間為本校行事曆第九至十二週。 

2.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申請停修之日期為 113/11/4(一)~ 113/11/29 (五)。 

3. 查詢停修學生名單： 

方法○1 教務資訊系統➔課務作業➔「CA0425-點名暨記分簿列印」 

學生姓名後面註記（停），即為已停修。 

 

 

方法○2 「TC01011-教師授課一覽表」內之相關名冊及功能 

TC01011-教師授課一覽表中，學生人數（或新增缺勤紀錄），點開名單即可以檢核學

生停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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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小考送印說明 

1、 環保愛地球： 

考量環保責任，建議教師善用 Tronclass 教學平台上傳講義資料，以提供學生隨時下載，

亦可評估學科屬性，採用線上測驗方式，同時減輕後續人工計算成績之負擔。 #Tronclass

教學平台相關說明，請參閱附錄-數位教材上網與使用(Tronclass 教學平台)。 

2、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並依著作權法規定合理使用： 

送印之講義以簡明扼要或專題綱要為原則，不得複印市售之書籍及原文書籍資料之中文翻

譯；如須節用他人著作時，應在原稿註明其出處及原著作人姓名或名稱，並依著作權法規

定合理使用，違者法律責任概由送印教師自負。 

3、 印製數量規範： 

★每一課程每一班級每學期申請印製講義及小考之原稿總數量以 30 張為限，並請依班級、

學制分張申請。 

★送印資料為雙面者，原稿數量須以二張計算，依此類推。 

★印製數量應酌予管制，以每科目每班上課學生人數至多加印三份為上限。 

★期中考、期末考試卷之原稿數量不列入上述印製數量合計，每學期以各申請一次為限。 

4、 申請操作路徑：教務資訊系統(新版) ➔ 課務作業 ➔ CB0502-講義/試卷印製申請。 

5、 印製(領取)地點：請連同講義原稿及印製申請單一併送至註課二組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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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時數、請假、調課、校外教學及補課 

1、 依據教育部「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

為一學分，爰此，敬請教師各課程應實際授課，期中考及期末考週期間亦須依表定授課時

數進行授課，若有上課教室異動、校外教學、請假或調課等，請依請假、調補課及校外教

學相關規定辦理，方符合相關規定。 

2、 本校【教師教學活動實施要點】、【校外教學實施要點】及【巡堂實施要點】，敬請配合辦

理。https://aca.kh.usc.edu.tw/p/412-1001-3031.php?Lang=zh-tw 

3、 各課程應依表定時間及地點授課（含補課），勿以「提交報告後即下課」、「網路提交報告」、

「讓學生各自（分組）執行實務調查」等非實際授課之方式進行。期中考週期間各課程課

堂中如未舉行筆試或技術測驗，仍應照常上課；期末考提前考試者，考試當週仍應照常上

課，不可自行停課。 

4、 教師須準時上、下課，不應遲到或早退。教師授課遲到超過二十分鐘，或於最後一節課提

前十五分鐘下課，均以曠課論，應辦理補課。 校外教學或換教室上課，也請務必依請假

或相關程序(需於兩週前提送申請)辦理。 

5、 教師請假應於請假結束後三週內完成補課，教師補課日期，應於提出請假申請日期之後，

不得提前實施。 

6、 補課至遲應於期末考前完成，以節為單位，避免與學生其他選修課程衝堂；除經全班同學

同意外，不得安排於假日補課；不同科目或同一科目不同班別，不得合班補課；不得以「通

訊提交報告」、「讓學生各自（分組）執行實務調查」等非實際授課之方式辦理補課。 

7、 校外教學活動應於出發前兩週提送「校外教學申請表」，於活動後一週內繳交「校外教學

活動紀錄表」至註冊課務二組存查。 

8、 校外教學合併其他週次進度於同一參觀活動，至多兩週，並不得低於應上課時數 (不含交

通往返時間)。各課程每學期至多 3 次，特殊需求另簽申辦。且修課學生應全體參加校外

教學活動，如出席人數未達該班修課人數百分之八十者，不得提出申請。 

9、 為建構更友善之生養環境，給予育兒父母更多支持，有關教師於娩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所遺課務得由學校協助安排；依據本校教師請假辦法第十條，專任教師娩假所遺課務及鐘

點部分為：得為由請假人商請學校同意後委託同事代課或由學校逕行指定人員代課，其代

課人鐘點費由學校支付。 

https://aca.kh.usc.edu.tw/p/412-1001-3031.php?Lang=zh-tw
https://regcurr.usc.edu.tw/p/426-1059-1.php?Lang=zh-tw
https://regcurr.usc.edu.tw/p/426-1059-1.php?Lang=zh-tw


教師教學注意事項 附錄  

 附錄 p.14 回首頁 Back to first page                        

10、 請假、補課、調課(換教室上課)、校外教學申請步驟： 

步驟1，申請： 

校務系統➔人事資訊系統➔請假系統➔線上請假作業➔專兼任教師請假暨補調

課➔「請假/調課/校外教學申請」 

步驟2，填報補課訊息： 

校務系統➔人事資訊系統➔請假系統➔線上請假作業➔專兼任教師請假暨補調

課➔「補課填報及假單查詢」→點選申請日之假單編號進行補課資訊填報。 

補調課如填入教室且存檔成功，即完成教室借用之登記，不須再額外借用教室。 

小撇步：可利用「教務資訊系統(新版)➔教室借用➔ SC0107-教室每日使用狀況」查詢

可使用之教室，但不需透過「SC0117-教室借用申請」借用登記，只要於補課填

報時，填入教室且存檔成功，即完成教室借用之登記。 

步驟3，列印表單送相關單位簽核： 

校務系統 ➔ 人事資訊系統 ➔ 請假系統 ➔ 線上請假作業 ➔  

專兼任教師請假暨補調課 ➔ 於「補課填報及假單查詢」中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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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意見即時回饋 

1、 本校建置「教學意見即時回饋」，提供管道讓學生在課程進行階段，以匿名方式表達教學

意見，作為教師進行教學診斷的依據，教師於學期中即回應學生之意見或調整教學，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率。 

2、 學生開放時間：每學期選課結束後起至期末考前一週； 

3、 教師開放時間：每學期選課結束後起至登錄成績截止日。 

4、 教師進入校務系統在「待辦事項」區，即可看到待回覆學生意見通知；或是依循下方路徑

進入教學意見即時回饋回覆學生意見。 

5、 登入路徑：教務資訊系統(新版) ➔ 教學意見即時回饋 ➔ TP0101-教學意見即時回饋。 

6、 學生於此平台所留之意見，僅作為師生之間溝通用，不做個別分析探討，提供本校師生一

個即時的、雙向的及可信任的溝通管道，建立師生針對課程意見的雙向互動紀錄，歡迎教

師多多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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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預警相關注意事項 

 
 

 

★各班導師 

1. 先期輔導填報時間：113/9/9(一)～113/9/23(一) 

2. 期中預警輔導填報時間：113/11/11(一)～113/12/9(一) 

 

 

 

★任課教師 

1. 期初預警填報時間：113/10/7(一)～113/10/21(一) 

2. 期中預警填報時間：113/11/11(一)～113/11/25(一) 

3. 「教師針對學生學習預警填報是否完成」會記錄於「教師教學檢討表」中。請老師們

務必完成上網作業，以免影響個人考核紀錄。 

 

 

★「教師針對學生學習預警」及「導師落實學生預警輔導」指標之執行率需達 80%， 

敬請各位教師配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上網填報作業。 

★各階段預警填報相關疑問請洽詢教學發展二中心（      07-6678888 分機 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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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教材上網與使用(Tronclass 教學平台) 

1、 圖書暨資訊處每學期自動將所有課程開設於 Tronclass 教學平台，教師們只要登入實踐大

學 Tronclass 教學平台，即可與學生進行教與學的互動，例如：線上教材、討論、分組學

習、課程互動、作業管理、線上測驗、成績管理、隨堂測驗、結合 Microsoft Teams 及學習

分析。 

2、 圖書暨資訊處每學期皆會舉辦 Tronclass 教學平台教育訓練，舉辦日期及地點另以電子信

通知，歡迎本校教師、系執秘與教學助理踴躍參加。每次教育訓練的影片會放於實踐影音

平台 media.usc.edu.tw，無法參加的老師也可以上網觀看教學。 

3、 學期末校務系統開放老師可以上傳成績期間(畢業班不開放，有需求的老師，請另外與圖

資處申請)，Tronclass 也同步開放老師可以透過 Tronclass 將學生學期成績上傳至校務系統

暫存區。利用 Tronclass 上傳成績至校務系統之後，請務必要再登入校務系統

進行成績確認與成績送出。 

4、 系統登入路徑：請至【資訊服務】點選【Tronclass 教學平台】，如有任何問題，請與圖書

暨資訊處資訊服務二組徐老師聯絡（      07-6678888 分機 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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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議題宣導及其他注意事項 

1、 智慧財產權宣導 

★請教師務必於學期初或課堂中告知學生應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於教學過程中適當引導學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若發現學生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應適時提醒或制止並通報。 

★為加強教師與學生之智慧財產權觀念，特別在每位教師之教學計劃表，加註保護與尊重

他人之智慧財產權相關警語。 

★本校設有「智慧財產權宣導專區」https://lis.usc.edu.tw/p/412-1004-160.php，提供宣導資

料、相關連結，資訊包含：校園著作權宣導、著作權教育宣導、著作合理使用範圍與相

關資訊、智慧財產局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智慧財產權小題庫等，歡迎教師自行點選參

閱並向學生宣達。 

2、 性別平等相關宣導 

★尊重多元性別文化、營造校園友善環境： 

師生應對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者，予以尊重與善待，以保障學生的

受教權，落實「更多認識、不再歧視」的性別平等教育目標。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提醒：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8 條規定，「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

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亦規定「教材內容並應破除

性別偏見及尊卑觀念，呈現性別平等及多元之價值。」 

★建請教師於課程教材納入性別平等之多元觀點，並呈現性別多元之價值，以教導學生尊

重不同的性別差異。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站：https://gender.usc.edu.tw/ 

 

3、 教室環境整潔及節能減碳 

★為使師生能擁有一個舒適整潔的上課環境，請教師協助於下課前指派同學將黑板擦乾淨，

以利下一班級使用，並叮囑同學將個人製造的垃圾隨手帶走，勿棄置於教室。離開教室

前，請務必關閉教室冷氣、電燈及相關電器設備。 

 

4、 教室借用 

★路徑：教務資訊系統➔教室借用➔ SC0107-教室每日使用狀況、SC0117-教室借用申請 

★一般教室借用（非調、補課借用情形），請自行提前至「SC0117-教室借用申請」；每個月

20 日後開放借用到下個月底，否則就只能借用到當月底。申請完成即可使用教室，使用

完畢後應負責教室清潔、關閉電源。非調補課之教室借用相關問題，請洽詢總務處。 

★調、補課所需之教室使用登記，請參閱附錄 pp.13。 

https://lis.usc.edu.tw/p/412-1004-160.php
https://gender.usc.edu.tw/

